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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的保护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

量权。本研究基于我国《专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分析“金山诉萌家案”等典型案件，揭示了

GUI外观设计保护在立法与实践之间的不协调性，并指出现有法律对GUI保护的限制。通过比较法分析，

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已逐步放宽GUI与产品联系的注册要求，甚至允许GUI作为独立设计受到保护。

鉴于此，我国《专利法》应增加对“GUI”元素的定义，并对GUI的侵权行为认定做相应的调整，以更好

地适应GUI设计的保护需求，促进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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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lack of uniform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designs 
worldwide, which has led to a large degree of discre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Based on China’s Pa-
tent Law and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by analysing typical cases such as Jingshan v. 
Mengjia,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GUI design protec-
tion, and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GUI protection laws. Through comparative law 
analysi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gradually relaxed the registration re-
quirements for GUIs in connection with products, and even allowed GUIs to be protected as 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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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ent designs. In view of this, China’s Patent Law should add the definition of “GUI” elements 
and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GUI infringement,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protection needs of GUI design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
dustry. 

 
Keywords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Design Patent, Infringement Judg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图形用户界面(GUI)”泛指允许用户通过电子或数字元件与电子设备进行互动的所有可视化界面 1。

近年来伴随着移动设备市场的快速发展，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成为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

产业[1]。与此同时，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如何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尤其是在 GUI 外观设计侵权认定中，GUI 外观设计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等问题

上各国及 WIPO 等国际组织之间都没有达成共识，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拥有了较大的自

由裁量空间。 
我国《专利法》第二条第 4 款规定表明，我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必须以特定工业产品为载体。但在近

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2023 年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的“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诉

上海萌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金山诉萌家案)中，法院摒弃了“产品”

对“GUI”限制的规定，并将两被告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开发被诉侵权软件、将被诉侵权软件上架以供用

户下载的行为扩大解释为制造、许诺销售及销售了含有被诉侵权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产品的最主要实质

部分 2。法院在该案中的做法虽然充分考虑包含图形用户界面产品领域的特点和该领域的行业发展规律，

确保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质性保护，但也使得我国 GUI 外观设计侵权认定规则的相关立法与司法

实践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 
本文拟揭示我国 GUI 外观设计侵权认定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协调之处，并考察分析

WIPO 及其成员国对该领域的探讨和部分国家立法例，以期对我国 GUI 外观设计保护规则相关立法的完

善及其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2. 我国 GUI 外观设计保护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内部不协调 

(一) 《专利法》及《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一)》对外观设计的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专利法》中第二条第 4 款关于外观设计的定义，第二十七条第 2 款关于申请人提交的有

关图片或者照片的要求和第六十四条关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及在《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一)》
中第八条外观设计侵权判定的前提条件。可见，我国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是“产品”而非“设计”本身，

也就是说根据《专利法》及《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一)》的规定，GUI 外观设计无法脱离其承载的产品而单

Open Access

 

 

1“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定义基于 AIPPI《2017 年摘要报告》–研究问题–概述，图形用户界面保护，第 1 页。术语“图形用户

界面(GUI)”是一个广义术语，包括但不限于图标、菜单、滚动条、窗口、过渡动画、对话框等。 
2参见(2022)沪民终 281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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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受到保护。这些规定直接造成了在 2016 年我国首例 GUI 侵权诉讼——“奇虎与江民”案中权利人所

遭遇的“困境”。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专利名称为“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其产品是电脑；

而被告向用户仅仅提供的是界面相近的软件，并非提供的是安装了该软件的电脑[2]。因为“电脑”与“软

件”二者即非相同也非相近种类的产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向用户提供界面相近的软件之行为不构成侵

权 3。该案在之后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议，多数观点认为 GUI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已然成为产

品用户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拥有独立于其产品的专利价值[3]。该案中法院对 GUI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

的判断显然没有考虑到包含了 GUI 的产品领域的特点，长久来看不仅会使得 GUI 无法得到保护，还会打

击企业及技术人员的创新热情，最终将会不利于整个 GUI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图形用户界面(GUI)的产品设计作为一种较新类型的外观设计，与传统的产品的外观设计有所

区别，但在缺乏专门针对 GUI 的侵权判定标准的情况下，对于 GUI 的侵权判定只能依照现行的外观设计

侵权规则来进行。那么侵权行为的认定根据《专利法》第 11 条第 2 款的规定，只有当被控侵权人为生产

经营的目的实施了制造、许诺销售等其中一种或多种行为时，才有可能被认定为侵权。但目前我国司法

实践当中更多的是被控侵权人仅提供了带有该 GUI 的计算机软件，供用户下载后安装至手机、计算机等

产品中使用(即所谓的“软硬分离”)，由于这种情况下的被控侵权人并不存在对 GUI 所附硬件产品(手机、

计算机等)进行制造、许诺销售等行为，所以难以从“制造”等行为上去追究软件提供者的侵权责任[4]。
那么如何规制仅提供带有 GUI 的计算机软件之行为？在上文提及到的“金山诉萌家”案中法院在对被控

侵权人的行为进行认定时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被告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开发以及上架被诉侵权软件以供

用户下载的行为相当于制造、许诺销售及销售了含有被诉侵权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产品的最主要实质部

分，最终认定被告构成侵权，该案的判决结果似乎改变了在“奇虎诉江民案”中专利权人所处的困境，

对 GUI 本身提供了充分的保护。但是，本案件中法院的此种解释是否可以普遍适用于类似案件，以及是

否符合当前的法律规定。本文认为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本案的此种解释亦是一种无奈之举，急需完善

GUI 外观设计保护的相关规定。以上可见，我国当前的立法与 GUI 外观设计的应有之义及司法实践之间

存在矛盾。 
(二) 《专利审查指南》(2023)中 GUI 外观设计申请的初步审查及其变化 
近年来，针对包含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标准经历了三次重要的修订。在

2014 年的首次修订中，将含有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设计明确纳入了可受专利法保护的外观设计范畴[5]。 
但是，《指南》中要求在提交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时，申请文件必须采取实体产

品与界面相结合的形式。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对于可应用于多种产品的通用 GUI 设计，申请人不得不将

其与不同产品结合重复申请，从而造成了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和侵权判断上的争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 2019 年的修订版《指南》中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新规定放宽了对 GUI 提交视图的限制，允许 GUI 设
计在一类或多类产品上获得统一的保护。具体来说，如果设计的重点仅在于 GUI 本身，申请人只需提交

至少一幅展示了该 GUI 的显示屏幕面板的正面视图，这样的修改使得 GUI 与其应用的具体产品相分离。

此外，对于这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 GUI，申请人还需在申请的简要说明中详尽列出 GUI 所应用的所有最

终产品，这进一步放宽了 GUI 所依附产品的要求[6]。 
《指南》最新一次的 2023 年修订则是基于专利法最新增加的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允许图形用户

界面作为产品的局部设计元素获得专利保护。特别是，《指南》中不再要求“穷举……最终产品”，而

是允许使用“电子设备”之类的产品通称，使得产品类别的界定更加灵活；以及针对投射出的图形用户

界面和通用型图形用户界面，允许以不带有图形用户界面所应用产品的方式提交申请，即“可以仅提交

图形用户界面的视图”，使得这类 GUI 在申请专利时彻底脱离了产品的束缚[7]。从《指南》的历次修订

 

 

3参见(2016)京 73 民初 276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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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审查部门在逐步剥离产品对 GUI 的限制来降低其申请的门槛，进而专注于对 GUI 本身的保护。 
不过，与《指南》中对 GUI 外观设计审查标准逐渐脱离产品限制的变化相比较，《专利法》中的规

定始终将外观设计与其产品载体相联系，且无关于 GUI 的专门规定。因此，从我国的整个立法背景和进

程来看：对《指南》中 GUI 外观设计审查标准的历次修订是为了与 GUI 的特性与其发展趋势相协调；而

《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外观设计的定义及侵权的认定标准却未与其他类型外观设计有任何区

别规定。可见，我国并未从上位法对所有与 GUI 保护相关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调整，从而实现

我国立法内部的协调。 

3. GUI 外观设计侵权认定的比较法分析 

(一) “设计”与“产品”之间的关系 
在 2020 年 11 月份 WIPO 主持召开的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简称 SCT)

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对之前发布的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

卷中的 39 个问题进行了第二轮答复汇总分析，问卷共收到来自 54 个国家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回复。

对其中关于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与物品或产品之间的联系要求的问题回复中，以英国、法国、德

国、俄罗斯以及欧盟知识产权局等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不要求以 GUI 外观设计和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

的先决条件。其中欧盟的《共同体外观设计条例》中第 36 条第(2)款规定，注册共同体外观设计申请必须

说明计划采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在 GUI 的情况下，产品可注明为“图形用户界面”[8]。也就是说，欧

盟知识产权局将 GUI 作为“虚拟产品”，使其脱离了与实体产品之间的联系。 
而以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等接近三分之一为代表的司法辖区则要求把 GUI 外

观设计与物品之间的联系作为注册的先决条件。其中美国专利商标局认为针对制造品中所体现的计算机

生成的图标的外观设计是法定客体，有资格获得《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因此，如果一份申请提出对电脑屏幕、显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显示的计算机生成图标的权利

要求，则该权利要求要遵守《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关于‘制造品’的要求。由于可取得专利的外

观设计与其应用的客体不可分离，且不能只作为表面装饰方案单独存在，因此，计算机生成的图标必须

体现在电脑屏幕、显示器、其他显示面板整体或局部上，以满足《美国法典》第 35 编第 171 条。而且在

美国的《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的第 1502 节中也规定了“外观设计与其应用的物品不可分离，不能仅仅作

为表面装饰方案单独存在。”的相关内容。加拿大同样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法》第 2 节及第 20(1)节分别

规定，“‘外观设计’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指成品上吸引眼球且仅凭肉眼判断的形状、构造、式样或

装饰特征和这些特征的任意结合。”；“……一份申请必须限于一件成品所应用的一项外观设计……”

[7]。也就是说在美国和加拿大所有外观设计在申请专利时都要求与实体产品相结合。 
在大多数要求 GUI 必须依附于产品的司法辖区在问卷当中回复到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限制外观设计

权的范围[9]。而对 GUI 外观设计和产品之间的联系不做要求的司法辖区回复到因为“新技术外观设计的

性质使然，新技术外观设计可能用于不同的产品或环境”，故对 GUI 与产品之间的联系不做要求[7]。这

些“不做要求”的司法辖区中，在德国，GUI 本身就可以作为“虚拟外观设计”得到保护；而日本在最

新修订的法律中，也将“图形图像”纳入到外观设计的定义里，使得对 GUI 本身提供保护也成为可能。 
从上述各个国家对 GUI 与产品之间的要求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中已经不再要求 GUI 与产品

之间必须具备联系，有的国家甚至考虑到 GUI 本身的特性将其单独作为一类外观设计进行保护，使得

GUI 脱离产品的限制。而像中国、美国等国家也在国内对 GUI 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探索，试图厘

清二者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对 GUI 本身的保护。 
(二) 侵权行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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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CT 在问卷中发布的第 34 个问题“GUI 外观设计的侵权标准与其他类型的外观设计是否相同”，

智利、法国、黑山、新西兰、瑞士、比荷卢知识产权组织未作答复，以及日本回复的“不相同”，其余

作答的司法辖区都回复“相同”[7]。日本在最新修订的法律中已将 GUI 纳入到外观设计的定义中，与此

同时，日本针对 GUI 外观设计的侵权标准也做出了区别于其他类型外观设计的规定，除一般侵权行为外

(制造、转让、使用等)，通过电子交流方式提供外观设计的行为以及转让或租赁含有已记录的图形图像的

记录介质或带有内置图形图像的设备的行为同样构成侵权[10]。 
除侵权标准以外，SCT 还在问卷的第 35 个问题中列举了七种行为，问哪些行为在其国内构成外观设

计侵权。七种行为包括：(1) 将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置于实体物品上，或者将实体物品置于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上；(2) 使用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3) 安装受保护的 GUI 外观设计；(4) 上传用来显示

受保护 GUI 的软件；(5) 转让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6) 复制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7) 创
作用来显示受保护 GUI 的软件[7]。从回复的内容来看，将第一种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的国家占的比例最

大，例如，日本的现行法律和以色列的《外观设计法》都将受保护的 GUI 用到实体物品上的行为，视为

制造物品的行为并构成侵权。故在司法实践当中，大部分国家的法院依旧是按照“设计”与“产品”相

联系的传统外观设计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来审理 GUI 外观设计的侵权案件。本文认为造成该局面的原因

有两点：首先，由于 GUI 外观设计属于近几年新兴的类型，侵权案件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在判例法国家

没有相应的判例来确立该类型案件中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其次，再加上很多国家在立法上并没有对 GUI
外观设计给予特殊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当中无法突破传统的规定来对新兴的 GUI 侵权案件进行审

理，进而造成 GUI 外观设计无法得到保护或者是法院突破现行法律“强行”对其保护的局面。但是，在

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GUI 外观设计的侵权行为多以被控侵权人提供(上传)带有受保护 GUI 的计算机软

件为主，也就是问卷中提到的第 4 种行为。而在上文提及到的“金山诉萌家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将

其“触宝输入法”软件开发并上传至手机的应用商店供用户下载的行为，相当于制造、许诺销售和销售

了含有被诉侵权图形用户界面的手机产品的最主要实质部分。虽然该法院在本案中适用的《专利法》第

十一条第 2 款的规定与日本和以色列将“受保护的 GUI 用到实体物品上的行为视为制造物品的行为”之

规定都运用了扩大解释的方法，但是我国法院所做出的“最主要实质部分”的解释明显缺乏说服力。从

手机产品生产商的角度，软件提供商开发软件的行为如何能解释为“制造了手机产品最主要实质的部分”，

难道一款手机产品中最主要实质的部分是该款软件，而不是手机的处理器，亦或是手机的外观等其他实

体部分？从消费者的角度，吸引消费者购买一款手机的原因难道是手机中的某款软件的 GUI 设计？因此，

综合上述国内外对于 GUI 外观设计的侵权行为认定的规定与实践，可见，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在该领域

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 GUI 外观设计保护的相关内容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其中，根据日本的最

新立法，日本已将上述七种行为中的第 5、6、7 种行为认定为外观设计侵权，即转让、复制、创作带有

受保护 GUI 的软件的行为构成侵权，使得规制仅提供带有受保护 GUI 软件的行为成为可能。结合上述日

本在最新修订的法律中对 GUI 外观设计做出规定，本文认为日本对 GUI 外观设计保护的步伐已然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也为我国在完善 GUI 外观设计保护领域方面提供了参考。 

4. 对 GUI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认定规则的修改建议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专利法》中“产品”对 GUI 外观设计的限制已成为保护该类型外观设计的掣

肘，并且该限制无法通过解释法律而解决在“软硬分离”情况下所产生的规制仅提供带有 GUI 的软件之

难题。伴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不断的弱化“产品”对 GUI 外观设计的限定来优化外观设计的

保护机制，例如，日本最新修订的《外观设计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关于设计的定义增加了“图像(仅限用

于机器操作或机器发挥其功能的结果显示的东西，包括图像部分)”，也就是将 GUI 设定为外观设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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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客体，使之成为与受产品限定的外观设计相并列的类型；并且在第二款关于设计的“实施”行为中，

增加了“制作、使用与设计相关的图像或通过电信线路提供或提出申请(包括提供展示)”等专属于实施

GUI 外观设计的规定。日本对《外观设计法》的此番修订在保持原有法律框架稳定的情况下有效回应了

GUI 设计者的迫切需求，值得我国借鉴。此外，由于我国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都

包含在《专利法》中，不同于日本分别设置有《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因此，

我国如果将外观设计专利从专利法中剥离出来单独立法会导致我国对专利保护的框架发生大的变动，无

疑会增加立法的成本。另外，考虑到外观设计在申请受理程序、授权程序、无效宣告程序、侵权救济等

环节与实用新型专利或发明专利制度有诸多共同点，单独立法势必会对这些共同规则进行重复规定。本

文认为，在专利法中直接增加对于 GUI 外观设计的保护规则，是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 
本文认为：首先，在《专利法》第二条外观设计的定义中增加“图像”，可表述为，外观设计，是

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或图像(仅限于用于操作

装置或发挥其功能)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这种表述方式将 GUI 视为一种可以独立

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理产品存在的设计，强调了 GUI 作为一种视觉设计元素的独立性和其在人机交互中的

功能性，从而允许 GUI 作为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一个单独类别，而不受必须附着于具体产品的传统的外

观设计专利概念的限制。 
其次，与上述对定义的修改相适应，在《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增加关于 GUI 的实施行为，即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

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以及开发、通过电信网络提供以及许诺提供图

像。修改之后对有关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权的侵权，不再仅限于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许诺销售和使

用带有该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对在“软硬分离”情况下未经许可提供带有受保护图形用户界面的计算

机软件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直接侵权。 

5. 结语 

结合 WIPO 和各个国家不断提升对 GUI 领域的关注度，可见该行业未来将发展成为科技产业新高地。

而 GUI 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有着不同于工业时期外观设计的特点和行业发展规律，我国需要通过立法来

解决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以此来为整个 GUI 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进而持续推动我国

的高质量发展。也唯有如此，法律方能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架设未来之桥梁，使社会在变迁中稳健前

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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